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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文  件 

 
大会 — 第 39 届会议 

经济委员会 

议程项目39：国际航空运输的经济管理 — 政策 

卡塔尔民用航空管理局关于国际民航组织在航空运输监管领域若干政策的建议 

（由卡塔尔提交） 

执行摘要 

        鉴于国际民航组织航空运输监管专家组（ATRP）目前正在就制定市场准入自由化和航空承运

人所有权和控制权自由化的国际协定这一问题开展工作，卡塔尔民用航空管理局（“卡塔尔民航管

理局”）就正在航空运输监管专家组层面进行讨论的若干关键条款形成了一些观点。我们的观点还

涉及国际民航组织在航空运输领域的某些一般政策。 

        卡塔尔民航管理局的观点主要基于： 

a) 国际民航组织第38届大会的相关决议； 

b) 2013年第六届世界航空运输会议的成果，和 

c) 国际民航组织内关于诸如公平竞争这类重大问题现有的机制和指导原则。 

 借此机会，卡塔尔民航管理局还建议向被视为“活文件”的国际民航组织有关消费者保护的核

心原则增加两项核心原则。 

行动：请大会要求国际民航组织通过航空运输监管专家组和理事会采纳以下本工作文件中所述

的有关不同题目的建议。 

  本工作文件涉及战略目标D — 航空运输的经济发展 

财务影响: 不适用 

参考文件: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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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在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第 38 届会议上，除其他要求外，大会要求理事会“制定和通过一

项关于国际航空运输自由化的长期愿景，包括审议各国可用来对市场准入实行自由化的国际协

定……”，“制定一项旨在促进航空货运业务进一步自由化的特别国际协定”，“开展工作制定

一项国际协定，以便对航空承运人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实行自由化”。 

1.2 国际民航组织航空运输监管专家组一直在着手落实大会第 38 届会议的决议，尤其是拟

定前述的国际协定。在召开了若干会议并视需要建立了工作组以便开展具体工作后，航空运输监

管专家组成员就行政和技术性条款达成了初步一致。 

1.3 然而，在诸如市场准入、保障条款、协定的性质等关键问题上，讨论尚没有结果。据卡

塔尔民航管理局所知，2016 年和 2017 年期间将持续开展这些讨论，然后再提交给航空运输委员会

和理事会审议。之后，将就协定草案征询成员国的意见，最后形成正式文本。 

2. 讨论 

2.1 自由化多边协议的性质 

2.1.1 据卡塔尔民航管理局所知，航空运输监管专家组正在就多边自由化协定的性质考虑两

个选项：或是制定一个全面协定，以之取代当前各国之间的双边协议（一些国家最终会加入这个

多边协定）；或是针对现有的一系列多边协议制定一个补充协定，据此对多边协议中包含的一些

条款做出修订。 

2.1.2 尽管两个选项都可能达成这项工作所期待的目标，但对成员国来说，制定一项双边协

议的补充协定比制定一项全面协定更有吸引力。补充协定将保证国家双边之间已达成的自由航权。

与目前正在国际民航组织制定的多边协议相比，此类补充体制可能会提供更大的自由空间。 

2.2      市场准入水平 

2.2.1 在航空运输监管专家组的会议上，围绕需要在多边航空自由化协定中纳入何种水平的

市场准入和商业权利这一问题发生了很多讨论。多边协定的目的应纳入第三和第四航权，但不会

因第三和第四航权导致的其他客运业务航权（被称为第六航权）以及对全货运业务直至第七航权

造成限制，而且，在其实际应用中应可以扩充。在相关各方之间，有关客运业务的更多航权（包

括第五航权）应保留作为一个选项。 

2.3      航空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 

2.3.1 航空运输监管专家组正在考虑将市场准入和航空承运人所有权和控制权合并起来的备

选方案。在航空承运人所有权和控制权方面，航空运输监管专家组正在考虑这一备选方案，即以

“主要营业地点”和“有效监管控制权”作为条件，替代根据国籍指定航空公司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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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我们认为，在这两种自由化协定之间须划出明显的界限，这是因为，在很多国家仍倾

向于根据国籍指定航空公司的情况下，航空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这一问题面临着更多的争议。 

2.4      促进公平竞争的保障措施  

2.4.1 就是否将公平竞争的保障措施纳入多边自由化协定这一问题，航空运输监管专家组会

议成员分为两派不同意见。 

2.4.2 一派成员执意纳入与公平竞争有关的具体的保障措施，其中包括界定透明度、公平和

平等机遇、商业自由、非歧视这类用语，同时界定与旅客权利、环境、安全、安保等有关的非遵

规用语。另一派成员认为，在一项国际协定中，只要提及国际民航组织关于竞争问题的现有机制

和指导原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2.4.3 我们认为，激烈的全球竞争、新的航空公司业务模式的涌现、拥有全球网络的独立航

空公司的增长，以及竞争性的航空枢纽的出现，促使一些国家在各种场合，无论是双边论坛，还

是国际民航组织旗下的论坛，不遗余力地要求实施公平竞争保障措施。 

2.4.4 第六次世界范围航空运输会议（ATConf/6）和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第38届会议已经审议

了有关保障措施的议程。然而，由于各国航空运输部门的发展历程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例如，市

场成熟度和来自不同市场的航空公司的发展程度，以及不同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标准），导致会议

上提出的提案未能形成国际民航组织的政策或建议。还应指出，国际民航组织已向各国提供了足

够的有关竞争问题的指南，用以指导双边航空关系。 

2.4.5 鉴于上述情况，保障措施不应被拿来作为举行磋商的前提条件，亦不应在不与对方商

讨的情况下就强加于对方。应给予各方充分的机会开展双边层面的讨论。所以，我们建议，在双

边会谈期间，关于保障措施的讨论宜考虑以下因素： 

a) 虑及各国航空运输部门的历史发展阶段（例如， 在考察国家之间航空公司的不同发

展水平时，宜采取这种态度：来自发展中国家和非成熟市场的航空公司应能享有一

段类似于成熟市场和发达国家早已经历过的发展阶段）； 

b) 需在开放市场的观念下开展有关公平竞争的讨论（如，仅在市场准入的范围内讨论

公平竞争措施）； 

c) 相关两国之间授予航权应保持对等； 

d) 虑及起降时刻的可用性和机场基础设施的能力，从而可以无歧视地运行至那些机场；

和 

e) 有关公平竞争的讨论应以扩大消费者的选择范围和提高航空服务质量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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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国际民航组织有关消费者保护的原则 

2.5.1 由于卡塔尔民航管理局目前正在与利害攸关方磋商有关在卡塔尔国制定和通过一项关

于旅客权利的规定，我们发现，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各国需特别注意避免因规定的要求而给旅客

带来可能的不便。 

2.5.2 我们赞赏国际民航组织针对消费者保护制定的核心原则，这些原则成为我们在卡塔尔

国制定国内规定的指南。然而，由于这些原则被视为“活文件”，我们认为，此时正是将额外原

则纳入其中的良机。事实可能证明，这些原则对所有国际民航组织成员国也将是有益的。例如，

承运人不应被迫遵从多个消费者保护制度，使其必须为同一项索赔和/或不可抗力同时遵守多个制

度的要求。这种情况增加了承运人面临的法律不确定性，从而加重了尊规负担。 

2.5.3 我们还建议，国际民航组织宜重申并再次确认这项原则的重要性，即在通过规定前，

须留出足够的时间与各利害攸关方进行磋商。至于详细规定航空公司之外其他利害攸关方（包括

空管中心和机场运营人）的职责，其重要性亦不容忽视。 

3. 结论 

3.1 诚请大会要求国际民航组织通过航空运输监管专家组和理事会采纳上述建议，所涉及的

主题归纳如下： 

a) 关于市场准入自由化的协定应是补充性的协定而非全面协定； 

b) 在航空运输监管专家组的会议上，围绕需要在多边航空自由化协定中纳入何种水平

的市场准入和商业权利这一问题发生了很多讨论。多边协定的目的应纳入第三和第

四航权，但不会对第三和第四航权导致的其他客运业务航权（被称为第六航权）以

及对全货运业务直至第七航权造成限制，而且，在其实际应用中应可以扩充。在相

关各方之间，有关客运业务的更多航权（包括第五航权）应保留作为一个选项； 

c) 市场准入自由化协定和航空公司对航空承运人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自由化协定宜完全

分开； 

d) 不应将保障措施单方面强加于人，或以此作为举行磋商的前提条件。各方应有机会

讨论适宜的保障措施水平，同时顾及上述第2.4项所述的五项拟议的原则；和 

e) 在核准国际民航组织关于消费者保护的核心原则时，承运人不应为同一项索赔和/或

不可抗力同时在多个法律制度下承担责任，因为它增加了尊规负担。 

— 完 — 

 


